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基本依据
———基于人民政协职能演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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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要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为重

点内容，这主要是以人民政协职能历史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需求为主要依据。
根据人民政协三大职能演变过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
全国政协成立、改革开放后、新世纪新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人民政
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就是要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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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总任务是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发表讲话指出，新时代人民政协应当有
新的作为，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协商凝聚共
识，最大限度地寻求“最大公约数”。新时代
人民政协不仅是“政治组织”，而且是人民民
主的“重要制度”。这一方面说明了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点出
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突破口，
即通过人民政协职能制度建设来促进协商民
主的发展。

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以三大
职能为核心

制度化是从制度的确立到制度稳定的动
态发展过程。对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
而言，人民政协制度的建立是协商民主发展
的历史起点，人民政协职能的逐步演变是协
商民主制度化的重要表现。人民政协协商民

主制度化不仅包含制度文本与会议等正式形
式，同样包含了党的重要领导人对人民政协
的情感、态度等认知。正是由于协商民主理
念在人民政协近七十年实践发展过程中逐渐
获得认同，最终形成重要的制度规范，指导
和规范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

对于如何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
学者提出了很多思路，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
代表性观点：传统型路径与创新型路径。对
于传统型路径的研究者而言，我国政治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民主问题，而人民政协的
“协商式民主”是我国民主形式之一，人民政
协具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大
职能，这些职能优势表明了人民政协已经具
有较高的民主化程度。因此，推进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制度化主要是从人民政协三大职能
进行完善。①对于创新型路径的研究者而言，
即使不发展协商民主，从人民政协发展来看，
也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序性和开放性。为此，
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构建人民政协协商论坛
来实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上的创新。②

—６１１—

《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以上两种代表性观点背后反映的是我们
对于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判断问题，也就是说，
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依据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对现实国情有一个很好的判断，
那么即使有很好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由于
脱离了现实而很难实现。例如有的学者主张，
政协与人大的关系就好比西方的“两院制”，
提高政协的地位来实现民主制衡。我们认为，
人民政协的性质就是《政协章程》的三句话
表述，同时我国是“议行合一”体制，这种
“两院制”主张明显脱离了中国现实国情，仅
仅将一些在西方的民主经验照搬到中国民主
实践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背离。正如
林尚立教授在《论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及其
在中国的实践》这篇文章中强调，在民主化
进程中，由于西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很多
发展中国家以西方经典模式来发展本国民主，
其结果陷入了“民主实践不民主”的困境，
也就是背离了民主。中国应当根据本国实际
发展民主，做到个体自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
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提出了政协三
大职能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十八
大以来中共中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条
主线。之所以强调政协三大职能制度化建设，
是因为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独特优
势，要发挥这些优势应当从政协自身工作抓
起，主要体现在通过提升履职能力来发挥自
身的职能。这既符合人民政协制度历史发展
规律，又很好地契合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现实需求。因此，根据人民政协协商民
主制度化历史发展和现实需求，我们认为，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应当以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为核心。

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以现实
国情为主要依据

（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必须建立

在中国现实国情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现实国情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
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
这个最大实际。”③对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而
言，这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制度化过程中必须
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首先，我们在思
考如何推进制度化过程中要考虑到人民政协
地位与性质问题，尤其是政协与人大之间的
关系。其次，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主体
中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
系，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党的领导是
核心，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是为了
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最后，从协商
民主过程角度来说，人民政协履职过程要贯
穿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平等、合作、理性、
共识等精神是协商民主的精髓，我们需要用
制度化、程序化方式将这些精神与理念融合
到人民政协各项工作中，这才能真正体现习
近平提出的协商要真协商、要敢协商。

（二）矛盾转变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
化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主要矛盾进行了
新的表述，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人民政
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从我国现阶段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我国
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生产力的
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
提高。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发展主要
解决生产力提高问题，也就是将蛋糕做大的
问题，那么经过近４０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
产力水平提高了，蛋糕做大了，人民的需求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不仅仅满足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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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社会生态以及
自我价值等方面，尤其是我国经济由快速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民对于生活质量
的需求日益提升，这种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是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的“需求端”，这就要求国家制度安排做
出相应的调整。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所追
求的可能是诸如ＧＤＰ、效率等实用目标，而
当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时，人们所追求的或
许是公平、正义、生态等价值目标。马克思
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应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问题是上层建筑需
要做出什么调整，也就是说这种调整要解决
什么问题？结合我国现实发展状况来看，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端就是“不平衡不
充分”，这可以理解为“供给端”，即供给端
与需求端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上层
建筑调整或改革的着眼点就是要解决供给端
问题，通过制度安排与创新实现供需矛盾的
平衡。

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角度来说，
我国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作
为上层建筑层面的人民政协根据新时代主要
矛盾进行调整。首先，人民政协需要深刻理
解“人民美好生活”。前面我们已经对主要矛
盾变化内容进行了分析，人民美好生活不仅
仅是物质上的，更主要是精神以及自我价值
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协委员而言，不仅需要
在提案内容上着眼解决生产力问题，而且需
要注重提案之前的民主过程，即委员提案是
建立在协商民主程序上吗？政协委员提案内
容很多是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委员在提案
之前需要与界别群众进行协商，倾听群众的
具体需求，通过协商来实现利益整合。其次，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需要进一步制度化。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端表现为不平衡不充
分，不平衡不充分恰恰需要从制度上进行创

新与调整，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民群众民
主意识不断提高，参与需求不断增强。人民
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就要通过制度创新
和调整来满足公民参与不充分这一客观情况；
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发展过程中也
应当解决不平衡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人民
政协职能建设内在的不平衡，人民政协的民
主监督一直是“短板”，参政议政还有待继续
深入到基层。我们知道，人民政协经过六十
多年的制度化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成
熟的制度，也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
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但是，人民政协协商民
主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制度化建设，以确
保在发挥政协三大职能过程中贯穿协商民主
的价值，这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
历史脉络

（一）划分依据
本文主要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历

史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全国政协成立、
改革开放后、新世纪新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划分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人民
政协职能演变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一，从政协职能演变维度来看，从
１９４９年全国政协成立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
人民政协职能主要由政治协商发展为政治协
商和民主监督。虽然党的重要领导人对人民
政协职能有着明确的表述，但是制度文本上
并没有规定。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民参
与需求扩大，政协逐步发挥着参政议政的作
用。１９８２年修改的政协章程，首次明确提出
政协主要职能的问题。新世纪新阶段以来，
随着人们对协商民主和人民政协职能认识的
加深，人民政协三大职能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第二，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来看，党的十
八大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十八届
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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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人民
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因此，人民政协协商
民主制度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政协三大职
能制度建设展开的，即人民政协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基于人民政协职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两
个维度的划分，我们能够更加清楚看到人民
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历
史脉络
１ 全国政协成立
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是人民政协制度建构

时期。人民政协的成立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民
主制度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政协的
性质在１９５４年全国人大成立后发生了重要转
变，其职权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从总体上
来说，这一时期人民政协制度化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第一，从性质上看，人民政协始终是统一
战线“最好的组织形式”，它能够将各党派、
各团体、各阶层团结起来，人民政协“应该长
期存在”④。第二，从职能上看，人民政协具有
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职能。既然新中国是通过
人民政协协商而产生的，那么政治协商是人民
政协的首要职能。而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
开，虽然人民政协结束代行人大职权的使命，
“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
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
商。”⑤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主要体现在： “提意
见”和“相互监督”两个层面。因此，人民政
协的“协商议政”功能仍然发挥着作用。在这
一时期，人民政协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并
且以各种会议形式为依托开展协商活动。
２ 改革开放后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末，中

央对人民政协职能建设高度重视，并先后出
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为人民政协三大职
能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这段时期，

人民政协职能建设呈现出了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政治协商职能逐渐纳入决策制度

体系中，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成为社会主义
民主两种重要形式。以人大为代表的选举民
主和以政协为代表的协商民主成为我国民主
的“两翼”，那么人大、政府、政协在决策时
扮演什么角色呢？江泽民指出，应当将“协
商—决策—执行”这种决策模式纳入制度中，
也就是说，一项公共决策首先应当在人民政
协进行协商，之后提交人大进行决策，最后
由政府来执行。“这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工作的
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不因班子交替和人
员改变而改变。”⑥第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的制度化。《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要“逐步实
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经常化、制度化”。
应当说，正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人民政协的
职能获得了肯定，这也表明人民政协职能对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第
三，参政议政职能的确立。参政议政职能的
产生和确立是由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所决定
的。从制度环境上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
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非公有制经济促使
一批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阶层的产生，
这种环境的变化使得人民政协在职能上有拓
展的需求，从而能够最大程度上涵盖这些新
兴阶层。从制度安排上看，１９８９年颁布的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明确了民主党
派的作为参政党的政治地位，这就从制度上
规范了民主党派与政权的关系。民主党派作
为参政党就有“参政议政”的责任，因此，
在该意见中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基本点为
“一参加、三参与”。⑦
３ 新世纪新阶段
２１世纪伊始，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

动政协协商民主的重大举措，其中有两点值
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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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协职能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重要内容。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五十五周年时提出：“开展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
主要职能，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⑧这表明，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已经从“制度”到
“文化”进行全面的建设，这是对人民政协职
能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
明确。第二，人民政协监督纳入社会主义监
督体系之中。《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
作的意见》首次提出，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
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政治
监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拥有协商权和监督权，
虽然民主监督并不是权力意义上监督，也没
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但是政协民主监督是政
治监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谈论政协
的作用时就会提到政协的监督，这种监督对
于我国民主制度建设影响是深远的。
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从制度上进一步对人
民政协协商民主进行规范，明确要求把协商
民主贯穿履职过程中，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
度化建设中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成为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发展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
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要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
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⑨人民政协协商民
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
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平台上，围
绕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实际问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通过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中进行
广泛协商，从而达成共识。因此，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发展就要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
度化发展。第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
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总任务则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民政协则是国家治
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就意味着人民
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张月琴：《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中国政

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略选择》，《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②蒋田鹏：《人民政协的制度创新尝试：协商
论坛》，《理论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６页。

④⑤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
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５、
３６页。

⑥⑦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 （中），中央
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２１、
４８１页。

⑧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 （下），中央文
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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